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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振清：国际策展人应是那些1960年代以来活跃在国际艺术交流平台上的展览策划人。他（或她）须有一定跨国策展经

验，到过一个或多个外国独立或合作策划过国际展览。仅仅本国策划过国际展的美术馆策展人或独立策展人，还不能完全代表

国际策展人这一形象。异国策展所面对的语境和条件往往要比在本地策展复杂得多，因此需要策展人有更国际化的眼光、素质

和应变能力。

访问人：卢缓；受访人：顾振清；时间：2008年  

卢缓：“策展人”一词来源于英文“curator”，《英汉大词典》中与艺术最紧密的解释是：博物馆、图书馆、美

术馆、展览馆等的馆长，主任。在西方更确切地说，他是“展览策划人”，或者“常设策展人”，作为博物馆、美

术馆等非赢利性艺术机构中，专职负责藏品研究、保管、陈列，或策划组织艺术展览的专业人员。后来随着博物馆

和美术馆的发展，人员分工不断细化，负责相关研究领域各类展览的策划、组织、布置、陈列的专职人员被称为

“常设策展人”，而与之相对应的名称是“independent curator”，即“独立策展人”。独立策展人是指不隶属

于任何展览机构，以自己独特的学术理念进行展览策划、组织的专业人员。那么，您对“国际策展人”的定义又是

什么呢？ 

顾振清：国际策展人应是那些1960年代以来活跃在国际艺术交流平台上的展览策划人。他（或她）须有一定跨国策

展经验，到过一个或多个外国独立或合作策划过国际展览。仅仅本国策划过国际展的美术馆策展人或独立策展人，

还不能完全代表国际策展人这一形象。异国策展所面对的语境和条件往往要比在本地策展复杂得多，因此需要策展

人有更国际化的眼光、素质和应变能力。 

卢缓：中国策展人的兴起，严格意义上说，可以追溯到“八五美术新潮”。从1985年至1989年，一批关注现当代的

批评家、艺术家开始以自己的艺术理念和价值标准着手策划现代意义上的艺术展览。其中最具有标志意义的事件是

1989年在中国美术馆举办的“中国现代艺术展”，虽然从策划理念和评选标准来说，这是一场集体意识下的盛宴，

还不具备真正的制度意义上的“策展人”概念，但是参与其中的这些筹备委员会成员已经具备了“策展人”的雏形

特征。同时，这个展览也成就了一批中国后来重要的批评家和策展人。如果说八十年代末全面实验了西方近百年现

代艺术的各种观念，那么九十年代初，市场经济大浪潮的冲击下，西方展览的商业操作模式逐渐传入国内，批评家

开始以“艺术总监”、“学术主持”的身份出现于展览之中。此后，由于分工的细化，中国的“策展人”逐渐区别

于“艺术总监”、“学术主持”而独立存在了。“艺术总监”、“学术主持”更多地负责展览的学术部分，而“策

展人”更多地参与筹资、组织、布展等工作。您怎样看待八九十年代，中国“策展人”行业从形成到发展的过程？

那么，在您所理想化的中国当代艺术体制中，“策展人”的重要职能是什么？在艺术产业链中，他应该扮演怎样的

角色？ 

顾振清：1990年代以来，中国的“策展人”是美术圈内一些批评家、艺术家自觉、自发承担起的一个角色。在艺术

社会尚未大面积市场化之前，策展人为中国当代艺术走出“地下”、走向公众社会起到了推动作用，并一度成为组

织、整合各种社会资源的关键人物。策展人在中国当代艺术体制中的重要职能，就是为艺术家展出作品提供最优秀

的条件。他们应该在展览筹资、艺术品组织、主题确立、展场视觉设计、展览布置、展览导览和公共推广、展场维

护等多方面扮演不可替代的角色。在艺术产业链中，策展人发现新艺术家、推举新作品，处于人气荟萃的起始阶

段。其实，在独立策展人独自操作的展览之中，民间展览 “艺术总监”、“学术主持”之类角色担当，官方展览

“组委会”、“评委会”之类权利和义务，都被策展人大包大揽了。也许，艺术圈大家自由惯了，策展人中心制才

演变成了一种新的权利集中制。 

卢缓：除职位不固定于任何展览机构之外，“独立策展人”有别于博物馆、美术馆常设策展人的最重要一点，即他

始终具备强烈的、独立的、学术性的问题意识。通过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形成前沿性的展览主题，阐释这个主题不会

运用简单的展示或者批评的方法，而是通过展示、批评、研究等综合手段，呈现独立策展人关于艺术本体乃至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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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政治、经济、文化、人类情感命运的多重思考。由此，参展的艺术作品、参与的各类人员、现场的所有现象都

可能成为这个问题的一部分，艺术的内容无限扩充。从这层面上分析，艺术作品已经不仅仅是艺术家的作品，而所

有艺术作品构成的整体关系成为了独立策展人的作品。九十年代中后期，各种因素的综合使得中国“独立策展人”

的角色正式在形式上出现了，但是在事实上尚不完全具备独立策展人的作用与功能，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恐怕是中国

的当代艺术体制还没有完全建立。您认为中国有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独立策展人？面对中国的国情，“独立策展人”

是否有存在的必要？ 

顾振清：中国有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独立策展人？中国的策展人自己说了算。他们中有多人自命为独立策展人，其实

也是面对中国本土社会出现的问题而产生的一种艺术诉求。中国美术馆和画廊系统的常设策展人往往是从独立策展

人发展而来的。但常设策展人受限较多，所以，在国内，独立策展人的独立展览仍是美术馆和画廊展览之外的有效

补充，是必不可少的。 

卢缓：接下来，请您分析“国际策展人”中的“国际”概念。从现代国家制度建立之始，人们就不断持续着关于

“民族”、“国家”和“国际”的想象。欧美人确立了一套自我中心主义和全球一体化的“国际”标准，并由政

治、经济到社会、文化，将这种“想象”以殖民的方式渗透到世界各个角落，致使中国人长久以来用着“仰视”的

眼光追逐着欧美所谓的“文明”。今天，我们建立起来的关于“国际”的想象，是存在于欧美对“国际”想象的范

畴之内展开的，欧美的“国际”概念成为中国的概念，成为地理学上的全球概念。您是否同意这种观点？你认为中

国人眼中的“国际”的概念是什么？ 

顾振清：欧美的“国际”概念有多种，有欧美中心主义话语体系的，也有社会主义国际主义话语体系的，等等。上

个世纪以来，“国际”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一直在变化中。从“国联”到“联合国”,在这种世界上最重要的国际组

织的更替变化中，强国与弱国、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之间交流的平等性受越来越普遍的尊重。“国际”的概念在

中国人眼中也是带有政治性和时效性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与“和平崛起”的方针对中国人的“国际”的概念

深具影响。即便对文化艺术圈而言，也是如此。“国际”的概念正在被世界、全球的概念拉平。在全球化条件下，

中国人的价值观中，“国际”仍是上“本土”一等。艺术家在“国际”上获得成功暂时还高于在本土社会的好评。

但这种状况已有所改变。毕竟中国的崛起举世瞩目，中国对国际的文化影响力也在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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